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周二）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①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 5月 20日 9:15一 9:25，9:30一 11:30和 13:00一 15:00；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至2025年5
月20日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工业园区新庆路 28号会议室（协鑫能源中
心）。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
开。

4、会议召集人：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朱钰峰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5年修订）》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截至股权登记日 2025年 5月 15日，公司总股本为 1,623,324,614股，其中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的股份数量为41,874,066股，该等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为1,581,450,548股。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29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816,956,75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1.658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79,617,442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2976％。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8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339,316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1％。
2、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28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7,339,31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1％。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28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339,31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611％。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独立董事以现场及视频连线方式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作述职报告。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5,065,058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684％；反对 1,561,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2％；弃权3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447,6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338％；反对1,56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825％；弃权3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5,066,458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686％；反对 1,56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10％；弃权3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449,0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375％；反对1,56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1787％；弃权33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3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5,131,358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766％；反对 1,494,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9％；弃权 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513,9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1113％；反对1,49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0011％；弃权 33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1,4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87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5,240,158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899％；反对 1,514,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4％；弃权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4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622,7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4027％；反对1,5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568％；弃权201,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404％。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5,189,758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837％；反对 1,486,5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0％；弃权 2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572,3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2677％；反对1,486,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9811％；弃权 280,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12％。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08,708,720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8.9904％；反对 8,029,038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9828％；弃权 2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9,091,27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9106％；反对8,029,03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5029％；弃权219,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6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下属子公司股权后被动形成对外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4,855,415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428％；反对 1,855,343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271％；弃权 2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0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237,97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3723％；反对1,855,3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9689％；弃权 24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8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本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委托理财计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3,435,563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5690％；反对 3,294,195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32％；弃权 2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3,818,12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0.5697％；反对3,294,19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8.8223％；弃权 2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079％。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 意 815,100,658 股 ，占 出 席 本 次 股 东 大 会 有 效 表 决 权 股 份 总 数 的

99.7728％；反对 1,571,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923％；弃权 2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4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35,483,21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0291％；反对1,57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4.2084％；弃权 28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5,10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625％。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同意的股数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本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杨君珺律师、赵茹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

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审议的议案符
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其他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
的表决程序与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北京）事务所《关于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律师见证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协鑫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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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本次股东大会对中小投资者进行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除单独或合

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及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以外的其他股东。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通知情况：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通知于2025年4月28日以公告形式发出。
2、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5: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

月20日上午9:15-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召开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云锦路555号6栋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6、主持人：董事长路金波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等的规定。
8、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69人，代表股份24,800,8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5.061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24,556,62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24.8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65人，代表股份244,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468％。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7人，代表股份254,31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257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2人，代表股份 1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10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65人，代表股份244,21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468％。
3、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会议由路金波董事长主持，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

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对会议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了如
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96,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7％；

反对2,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96,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7％；

反对2,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96,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817％；

反对2,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1,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88,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95％；

反对2,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0％；弃权9,800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5％。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71,3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809％；
反对 19,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96％；弃权 9,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9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24,7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3866％；反对 19,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7599％；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8534％。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86,2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10％；

反对 12,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05％；弃权 2,1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39,6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2454％；反对 12,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288％；弃权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257％。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及津贴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85,5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382％；

反对 13,5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6％；弃权 1,8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73％。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续聘2025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788,11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87％；

反对 2,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0％；弃权 10,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0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41,584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9925％；反对 2,73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54％；弃权10,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21％。

本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
议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以简易程序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34,1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0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住所、经营范围和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8,234,134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

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98,0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00％；反对0股，占出席

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
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
律师：宋红畅律师、刘璐律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由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见证，

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关于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301052 证券简称：果麦文化 公告编号：2025-024

果麦文化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本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点30分。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

日9:15一9:25,9:30一11:30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
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环岛东路1699号建发国际大厦
23楼4号会议室。

5、会议主持人：许加纳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22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54,802,798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1.7711％。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20,779,

622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20.6399％。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和交易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22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34,023,17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1312％。
（二）参与本次会议表决的中小投资者共226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53,269,

721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1.7711％。

会议由许加纳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会议。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对本次股东大会的
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1、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52,126,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913％；反对 2,328,0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55％；弃权34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表决结果通过。
2、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652,095,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66％；反对 2,351,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2％；弃权355,0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42％。

表决结果通过。
3、审议并通过了《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652,102,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77％；反对 2,351,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2％；弃权34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0,569,7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9315％；反对2,351,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152％；弃权 34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6533％。

表决结果通过。

4、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1,925,1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605％；反对 2,758,1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12％；弃权1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如下：同意 50,392,055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
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5979％；反对2,758,16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1777％；弃权 1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
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243％。

表决结果通过。
5、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2024年度及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1,326,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91％；反对 3,356,5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26％；弃权1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表决结果通过。
6、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2024年度及2025年度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1,326,7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4691％；反对 3,356,56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126％；弃权119,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表决结果通过。
7、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1,787,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395％；反对 2,646,7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042％；弃权368,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表决结果通过。

8、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并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080,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42％；反对 2,353,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5％；弃权368,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9、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082,0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45％；反对 2,351,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2％；弃权368,7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63％。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10、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652,100,8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5874％；反对 2,353,979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3595％；弃权347,98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31％。

本项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
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同意，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陈洋律师、王梦莹律师出席并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出席会议人员以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备查文件
1.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观韬（上海）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

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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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证券代码：002949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2025-039
债券代码：128125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情况
1、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年度

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5年5月16日召开的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股东大
会决议公告已于 2025年 5月 17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上。

2、因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债券简称：华阳转债，债券代码：128125）在转股
期内，公司总股本在权益分派实施前发生了变化，截止权益分派申请日（2025年
5月20日），公司总股本为196,042,743股。在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前，公司
总股本由于可转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
则进行相应调整。

3、本次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与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一致。
4、本次利润分配距离股东大会通过利润分配方案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5、公司目前尚未开立回购账户，不存在回购账户股份。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2025年5

月28日当日收市后的总股本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0000元人民币现
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股派 3.1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
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
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
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
个月（含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
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3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5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5年5月

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5年 5月 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5

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1

2

3

4

股东账号

00*****196

00*****233

08*****904

08*****909

股东名称

唐崇武

徐华芳

淮安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淮安中天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5年5月20日至登记日：2025年5月
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
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调整事项
1、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债券代码：128125）的转股价格将作相应调整，“华阳转债”
的转股价格由原来的 18.39元/股调整为 18.0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5
年5月29日生效。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完毕后，公司将根据《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对2021年股票期权行权价格作
出相应调整，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实施调整程序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龙华区民治街道北站社区龙华设计产业园总部大厦3栋
咨询联系人：卞晓彤、莫晓桦
咨询电话：0755-82739188
电子邮箱：hygj@capol.cn
八、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有关确认方案具体实施时间的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证券代码：002949 证券简称：华阳国际 公告编号：2025-040
债券代码：128125 债券简称：华阳转债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华阳转债”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调整前转股价格为：18.39元/股
2、本次调整后转股价格为：18.04元/股
3、本次转股价格调整实施日期：2025年5月29日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年 7月

30日公开发行了 450.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元，发行总额 45,
000.00万元（债券简称“华阳转债”，债券代码“128125”）。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深

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
相关条款，在本次发行之后，当公司发生派送红股、转增股本、增发新股（不包括
因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而增加的股本）、配股以及派发现金股利等情
况时，公司将按上述条件出现的先后顺序，依次对转股价格进行累积调整，具体
调整办法如下：

假设调整前转股价为Po，每股送股或转增股本率为N，每股增发新股或配股
率为K，增发新股价或配股价为A，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D，调整后转股价为P（调
整值保留小数点后两位，最后一位实行四舍五入），则：

派发现金股利：P＝Po-D；
派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Po/（1＋N）；
增发新股或配股：P＝（Po＋A×K）/（1＋K）；
三项同时进行时：P＝（Po-D＋A×K）/（1＋N＋K）。
公司出现上述股份和/或股东权益变化时，将依次进行转股价格调整，并在

证监会指定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转股价格调整的公告，并于公告中
载明转股价格调整日、调整办法及暂停转股期间（如需）。当转股价格调整日为
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转股申请日或之后、转换股票登记日之前，则
该持有人的转股申请按公司调整后的转股价格执行。

公司将于2025年5月29日实施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股权登记日当日
（即2025年5月28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数（截止权益分派申请日2025年5月20
日，公司总股本为 196,042,743股。在本分配方案实施前，公司总股本由于可转
债转股、股份回购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将按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进行相应调
整），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3.500000元人民币现金。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关于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有关规定及《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
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华阳转债”的转股价格由
原来的 18.39元/股调整为 18.04元/股，调整后的转股价格于 2025年 5月 29日生
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华阳国际工程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